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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教育部（學產基金）經

管之高雄國際青年會館使用管理情形，發現

涉有財務上重大違失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關於審計部稽察教育部（學產基金）經管之高雄國

際青年會館使用管理情形，發現涉有財務上重大違失乙

案，業經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后： 

一、教育部（學產基金）經管之高雄國際青年會館，租金

訂定過程未盡妥適；租予國立空中大學後，亦未積極

掌握重視該會館營運及財務(產)管理，致會館使用未

符原定興辦教育事業目的，教育部核有未盡職責情事 

(一)依教育部 90 年 10 月 31 日修正訂定之「學產基金收

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第 6 點規定略以：「該基金之收

支、保管及運用，應設置學產基金管理委員會 (下稱

管委會) ……。該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

開臨時會議，……。」爰此，教育部依前項規定設置

管委會，俾以執行學產基金相關審議及考核事項，並

依照委員專長，另於管委會下再分不動產經營運用組

、法令修訂暨組織定位組及資金運用組，藉由分組後

專業討論過程，分析檢討學產基金經營管理各項問題

，以提供管委會審議學產基金運用時參考，提升基金

運作效率，先予敘明。 

(二)據審計部查報，教育部(學產基金)經管之高雄國際青

年會館為前臺灣省政府列管改善財政、開源節流之施

政計畫之一，於 87 年 6 月開工，89 年 7 月取得使用

執照，興建經費共計 1 億 8 千 2 百餘萬元，為地上 11

層鋼骨架及地下 3 層之建築物。該會館運用原則，依

管委會 92 年 1 月 15 日第 17 次會議決議，係定位為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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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教育事業發展、推展國際教育、教育實習訓練場所

、教育講習、學術會議及有關教育文化活動之場所等

功能，且由於本案出租不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，

因此該館可限制僅出租給學校興辦教育事業。嗣經教

育部依前述會議原則公開評選後，由空中大學取得議

約承租權，隨後並以低於法定年租金相當差距之價格

租予該校(241 萬元)，雙方於 92 年 12 月 16 日簽訂「

教育部經管高雄國際青年會館租賃契約書」(下稱租賃

契約書)，租期自 93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12 月 31 日止

。 

(三)關於本案會館租金訂定過低乙節，參考行政院 82 年

間核定「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調整方案」，國有房地

年租金計算，係以土地之申報地價 10％及房屋課稅現

值 5％合併計算，惟本案當時租金標準經函據教育部

表示，係依據(管委會)專案小組於 92 年 1 月 23 日所

召開「高雄國際青年會館標租投標頇知及租賃契約書

草案複審議會議」之決議。查該會議內容，曾提及建

議修正年租金底價為新台幣(下同)475 萬餘元(土地

申報地價加房屋課稅現值乘以 5％為底價計算)，惟最

後決議卻僅見於招標文件修正租金不得低於 241 萬元

(按房屋稅加地價稅額計算)之記載。爰此，本案會館

雖由空中大學取得議約承租權，惟最後年租金仍以最

低價格獲得承租，致使該會館出租收益似僅足支應每

年房地固定稅賦，尚無餘裕之經費供學產基金管理運

用，租金訂定(過程)有未盡妥適之處。 

(四)另教育部未有效掌握會館營運及財務(產)管理，致會

館使用未符原定興辦教育事業目的乙節，如前述管委

會第 17 次會議決議，該會館經營定位本係為協助、推

展教育事業等功能，且將經營原則落實於教育部與空

中大學所訂租賃契約條款。該租賃契約書第 30 條第 5



3 

 

款規定：「學校應聘請專業經理人經營……或與具績

效良好旅館業者共同經營，經本部不定期聘請專家前

往租賃標的督導發現學校未依上開規定辦理，得限期

改善，學校未於期限內改善者，本部得終止租約」。

惟該校高雄學習指導中心及高雄推廣教育分中心自 94

年 7 月先行進駐該會館後，僅部分樓層作辦公使用，

94 年 9 月間雖另與廠商訂立合作共同經營契約，然實

則將多數樓層交由廠商經營商務旅館，並由廠商以自

己名義對外經營，空中大學並未實際參與共同經營。

以上情事，該校雖多次函報教育部同意核備，惟該部

僅函復該校依規定程序處理，並未嚴謹審酌該校與廠

商之合作共同經營契約，並及時催告改善，顯未善盡

監督管理之責。另關於該會館財產、器材設備之清點

管理，該部僅於 94 年 4 月(盤)點交空中大學，遲至 98

年 5 月始進行後續盤點，並於同年 7 月委請專業會計

師事務所辦理該會館財務及營運之查核，租賃期間未

能適時掌握該會館財產管理及財務狀況。 

(五)綜上，教育部（學產基金）經管之高雄國際青年會館

，雖由管委會議決運用原則為協助教育事業之發展，

並限制出租給學校興辦教育事業，然租金訂定(過程)

未盡妥適，出租予空中大學後，教育部亦未積極掌握

重視該會館營運及財務(產)管理，致會館使用未符原

定興辦教育事業目的，教育部核有未盡職責情事。 

二、空中大學未考量實際需求及經營能力，貿然擬具營運

計畫參與標租，承租後卻因工程延宕延遲 1 年半始進

駐該會館，復未依租賃契約及其營運計畫書原定用途

經營、發展教育事業，核其作為確有違失 

(一)查該校原為所屬高雄指導中心有長久性校址，以提升

成人進修教育之品質，並為成立高雄推廣教育分中心

，以兼營住宿管理模式經營國際青年會館，滿足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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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學員住宿等需求，爰於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(92

年 5 月間)決議，參加租用高雄國際青年會館之投標案

，並提送「教育部高雄國際青年會館營運計畫書」(

下稱營運計畫書)參與投標，嗣經教育部於 92 年 6 月

9 日公開評選結果，係由該校取得議約承租權，並於

同年 9 月 8 日完成議約，雙方於 92 年 12 月 16 日簽訂

「教育部經管高雄國際青年會館租賃契約書」(下稱租

賃契約書)，租期自 93 年 1 月 1 日至 98 年 12 月 31

日止。 

(二)惟該校自 93 年 1 月承租後，長達 1 年半以上未能依

所提營運計畫書之順利進駐使用（按營運計畫書該會

館裝修工程，預計應在 93 年 5 月底完工，該校卻遲至

94 年 7 月完工驗收後始進駐使用），除仍需支付原契

約租金外，尚需支應在外租借教室費用 84 萬元，共計

額外支出 361 萬餘元。空中大學雖表示延宕進駐主因

，係在該會館本為年久失修建物，非先裝修無法立即

使用，且在該校積極克服各項困難後始得完工進駐，

並節省公帑 765 萬餘元。惟據審計部查核資料說明，

該校參加租用高雄國際青年會館之投標案前，已參加

教育部所辦公開說明會，且投標前依投標頇知所訂時

間至現場勘查標的，亦即該校於投標前已充分瞭解該

會館之現況及後續裝修工程之施作情形，並以此評估

可能之營運期限及履約能力。爰此，空中大學係先參

加說明會，並於現場勘查標的後，再據以擬具營運計

畫書參與投標，整體過程應係經過審慎考量及評估，

顯不宜再以裝修因素為延宕使用及虛耗租金支出之理

由。 

(三)另按營運計畫書內容，地下 3 層係作為停車場使用，

並與 1 樓屬於共同使用場所；2、3 樓則提供推廣教

育分中心辦公及辦理相關活動使用；4、5、6 樓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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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中心辦公及社團活動之用(其中 5、6 樓原營運計

畫書規劃為教室、圖書館使用，嗣因高度不足，不適

合教室使用，頇拆除原有隔間，空中大學因此提出朝

不變動原空間結構為原則修改營運計畫)；7 至 11 樓

則為會館部分，提供房客住宿及休閒活動場所。然承

租期間，該校僅高雄學習指導中心及高雄推廣教育分

中心進駐，原負責經營住房及建教合作之建教合作部

卻未能依營運計畫書所提規劃成立並進駐營運，且僅

使用該會館 2 樓 1 間電腦教室及 3、4 樓，其餘未使

用樓層則轉租予廠商經營商務旅館，已與原預期規劃

用途及目的相違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空中大學未考量實際需求及經營能力，貿

然擬具營運計畫參與標租，承租後卻因工程延宕延遲

1 年半始進駐該會館，復未依租賃契約及其營運計畫

書原定用途經營、發展教育事業，核其作為確有違失

。 

三、空中大學於租賃期間未依營運計畫充分使用該會館，

甚將該會館逾 80％面積交由廠商經營商務旅館，形式

上雖係共同經營，實質上卻是租賃關係，如同二房東

坐收權利金，後來更導致租期屆滿廠商無權占用之履

約紛爭，核其所為難卸管理違失之責 

(一)依管委會第 17 次會議決議，該會館之經營定位為教

育文化有關活動，教育部招標頇知亦清楚載明該會館

經營事業範圍頇為「協助教育事業發展、教育實習訓

練場所、教育講習、學術會議及有關教育文化活動之

場所」等功能。另依教育部與空中大學簽訂之租賃契

約書第 1 條規定：「……為充分發揮高雄國際青年會

館各項軟硬體設施功能，協助教育事業發展、教育實

習訓練場所，教育講習、學術會議及有關教育文化活

動之場所，……乙方(空中大學)願遵守一切法令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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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及本租賃契約約定事項。」；第 10 條第 3 款規定：

「乙方(空中大學)應以自己名義對外經營業務……。

」；第 30 條第 5 款規定：「學校應聘請專業經理人經

營……或與具績效良好旅館業者共同經營……」；及

第 30 條第 6 款規定：「學校提送之營運計畫書為租賃

契約之一部分，學校應確實依照營運計畫書辦理，…

…」承上約定，空中大學承租該會館，自應確實依照

營運計畫書使用該建築物，據以協助發展教育事業，

縱需與業者共同經營，亦應以自己名義對外經營業務

。 

(二)查教育部 92 年 4 月投標頇知，該建物坐落土地使用

分區為住宅區，建物使用執照之用途為宿舍及招待所

，而其出租經營管理範圍之建物(各樓層)空間面積配

置如下表 1 所示：  

表 1  建物空間面積配置表 

樓層 總面積㎡ 使用空間 

地下 1～3

樓 
977.04 

1.防空避難室兼停車場 

2.共計 46 個車位 

1 樓 457.31 2 間未裝潢空間、廁所 

2 樓 550.45 3 間未裝潢空間、廁所 

3 樓 583.85 8 間未裝潢空間、廁所 

4～10 樓 583.8 14 間小套房、1 間大套房 

11 樓 583.8 6 間小套房、5 間大套房 

總計 9193.13  

備註： 

  1.本表依教育部 92 年 4 月投標頇知重製。 

  2.以空中大學全部使用 2、3、4 樓面積計算，僅有 18.69

％使用率，亦即該會館面積逾 80％以上為商務旅館使

用。 

該校自承租該會館後，除未依原營運計畫書所規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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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營使用該建築物，推展教育文化事業，甚將該會館

逾 80%面積(該校僅實際使用該會館 2 樓 1 間電腦教室

及 3、4 樓)，亦即將該會館地下室停車場、1 樓、2

樓及 5 至 11 樓交由廠商經營商務旅館，坐以收取權利

金(93-95 年度雖因營運攤銷、租金支出未有盈餘，但

96-98 年度權利金扣除各項費用後已有盈餘)，與原規

劃為教育實習訓練、講習、學術會議等有關教育文化

場所之目標，核有未合。 

(三)而空中大學與廠商究係共同經營抑或租賃關係，據審

計部查核表示，依雙方簽訂合作共同經營契約第 2 條

第 4 款(該校提供土地、建築物、內部固定設備、附

屬設施交由廠商經營)、第 3 條第 2 款第 2 目(廠商與

受雇人或任何第 3 人因經營所發生之權利義務、債權

債務，應由廠商完全負責，與該校無涉)、第 5條第 3

款第 1 目(定額權利金)、第 12 條第 1 款第 1 目(於經

營期間屆滿或終止時，廠商應依當時最新之財產及物

品清冊，於 15 日內將該校具有所有權之財產及物品

無條件返還該校)及附加條款第 3 條第 3 款約定：「廠

商應以自己名義對外經營業務……。」等內容觀之，

可認定該校與廠商間應係租賃關係，亦即實質由空中

大學交付該會館與廠商使用，並由廠商支付相當於租

金之對價契約。以下(圖 1)為教育部、空中大學及廠

商三者關係分析圖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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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另參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司執字第 86257 號

民事裁定理由二後段略以：「查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

限於法令規定，以委託經營、合作經營契約為名目，

辦理採購案，交付房舍予私人管理使用之情形並非罕

見，就本件契約內容觀之，第二條第四項經營權利義

務約定……第三條廠商之聲明與承諾、本校之協助，

第二項第二款；第五條第三項，第十二條第一項等，

係以債務人(統茂大飯店)每月支付權利金於系爭標的

上取得經營使用權，是本質上即係以債權人(空中大學

)交付系爭標的由債務人使用，而債務人支付相當於租

金之對價之契約，故為租用行為尚無疑義……。」再

者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0 年度執事聲字第 10 號民事

裁定亦駁回統茂大飯店再次聲明雙方係合作共同經營

契約而非租賃契約之異議(即再次認定本案實為租賃

，不應拘泥受限於原契約文字)。由此觀之，該校與廠

商實為租賃關係，而非參與實際共同經營業務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空中大學於租賃期間未依營運計畫充分使

用該會館，甚將該會館逾 80％面積交由廠商經營商務

旅館，形式上雖係共同經營，實質上卻是「租賃關係

」，如同二房東坐收權利金，後來更導致租期屆滿廠

圖 1 教育部、空中大學及統茂大飯店三方關係圖 

教育部 空中大學 
統茂 

大飯店 
租賃關

係  

共同經營  

教育部 空中大學 
統茂 

大飯店 租賃關係  租賃關係

(詳註 3) 

實質上關係 

名義上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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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無權占用之履約紛爭，核其所為難卸管理違失之責

。 

四、為排除廠商無權占用，教育部及空中大學雖積極採行

司法或行政程序，並將該會館點交返還教育部，惟仍

造成學產基金權益之損失，教育部應協同空中大學追

究後續廠商應負之違約責任 

(一)查教育部與空中大學簽訂之租賃契約書第 19 條租賃

標的物返還規定略以：「一、本契約期間屆滿、終止

或因其他事由終了時，乙方(空中大學)應於兩週內拆

離，並將本契約標的物騰空，交還甲方(教育部)……

。二、乙方未依前項規定遷離並將本契約標的物交還

甲方時，應…給付…違約金，其因…受損害者，…得

按損害額請求加倍賠償。三、乙方如不於租賃期間屆

滿或終止交還租賃房屋、或不履約給付租金，或違約

時不履行違約金，應逕受強制執行，所需費用由乙方

負擔。」另查空中大學與統茂大飯店簽訂之合作經營

高雄國際青年會館契約書附加條款第 12 條經營管理

標的物返還規定：「一、本契約期間屆滿、終止或因

其他事由終了時，廠商應於兩週內拆離，並將本契約

標的物騰空，交還該校……。二、廠商未依前項規定

遷離並將本契約標的物交還該校時，應按遲延日數每

日給付該校按定額權利金百分之一計算之違約金，其

因而致該校受損害者，該校並得按損害額請求加倍賠

償。」依前述約定，廠商應於契約屆滿後，二週內將

該會館騰空交還空中大學，並由該校點交返還教育部

，倘未依約點交返還租賃物，除負違約責任外，另需

負擔懲罰違約金及損害賠償，甚包含強制執行費用等

。 

(二)惟自 98 年 12 月 31 日契約屆滿後，除空中大學原辦

公樓層順利交還教育部外，餘由廠商直接營業使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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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卻一再拖延或藉故拒絕點交返還，為儘速排除占

用收回該會館，教育部及空中大學採取積極之司法及

行政作為，茲扼要分述如下： 

１、司法相關作為 

    教育部及空中大學分別於 99 年 7、8 月以公

證書為執行名義，向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聲

請強制執行，並於 100 年 4 月間對空中大學及廠

商提起所有物返還民事訴訟(或請求給付損害賠

償)等。嗣經高雄地方法院判決空中大學及廠商應

將租賃標的物遷讓返還教育部，該會館目前已於

101 年 3 月 23 日順利交還空中大學，並由空中大

學於 101 年 3 月 29 日點交返還教育部。 

２、行政相關作為 

    廠商占用期間教育部及空中大學於 100 年 5

月 23 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「高雄國際青年會館全

棟返還該部案」簡報會議，會議原則決議：1.請

空中大學評估採行以告發人身分告發統茂(即本

案廠商)涉刑事竊佔及侵占罪刑責，藉以刑逼民手

段，促以縮短本棟房地收回之時程。2.本棟建物

係無權占用，將函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實施安

檢，避免日後如發生火災等危及公共安全事件責

任歸屬難以釐清。3.以租約屆滿為由，原出具同

意統茂大飯店辦理旅館登記之原因已不存在，該

飯店現已無權占用，函請地方主管機關廢止營業

登記或行文高雄市旅館業公會請其協助停止營業

登記。4.於現行所有物返還訴訟中，為訴之追加

變更，追加空中大學為共同被告，請求空中大學

與統茂，就統茂占用期間致該部所受之租金損

害，空中大學應負連帶賠償責任。 

    在前述會議原則下，教育部及空中大學隨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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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別或同時對占用廠商進行刑事竊佔罪告發、違

反建築消防法規檢查處置或要求斷水斷電等措

施，目的均為儘速取回遭違法占用之租賃物。 

(三)該會館雖於 101 年 3 月順利點交返還教育部，惟自契

約屆滿至正式點交返還，為維護學產基金權益，教育

部及空中大學已耗費長達 2 年餘時間，且浪費許多無

謂行政及司法訴訟資源，已嚴重損害學產基金權益。

教育部表示，就後續廠商責任追究，縱因該部與廠商

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，惟因該廠商無權占用旨揭會館

係事實，該部已對廠商訴請給付使用補償金，目前尚

於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審理中。至空中大學如何追究廠

商違約責任，該校表示業已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對廠

商提出民事訴訟請求給付加倍損害賠償金及按遲延交

還標的物之違約金之請求，金額總計為 2,549萬 2,836

元（其中加倍損害賠償金 653 萬 2,836 元；遲延交還

標的物之違約金為 1,896 萬元），而該件訴訟案已歷

經數次準備庭及言詞辯論庭，目前已辯論終結將於近

期宣判。 

(四)綜上，本案會館自 98 年底租期屆滿後，廠商並未依

約返還租賃物，形成無權占用，且一再拖延或藉故拒

絕點交返還，損害學產基金租賃權及所有權等權益。

為儘速排除占用，維護學產基金權益，教育部及空中

大學於占用期間所為司法或行政程序自屬合宜，目前

雖已將該會館點交返還教育部，惟仍然造成學產基金

權益之損失，教育部允應協同空中大學持續追究廠商

應負之違約責任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函請教育部檢討改進。  

二、調查意見二、三，提案糾正國立空中大學。 

三、調查意見四，函請教育部、國立空中大學就後續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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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約責任辦理情形見復。 

四、調查意見一至四，函送審計部。 

五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理

。 

調查委員：黃 煌 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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